
區社對介宣教宗
響影的展發

劉
光
粥

、
宗
教
的
界
說

『
人
生
不
可
須
與
無
宗
教
之
信
仰
﹒
，

但
亦
不
可
以
迷
信
宗
教
。
』

前
者
指
正
當
純
正
之
宗
教
信
仰
，
足
以
啟
發
人
生
奮

發
有
為
光
明
正
大
，
向
上
向
善
之
心
;
足
以
培
育
弘
揚
天

理
，
力
踐
天
道
恢
宏
正
氣
之
心
;
足
以
激
發
悲
天
憫
人
，

憐
恤
側
隱
慈
悲
之
心
;
足
以
通
止
僥
倖
自
私
，
損
人
利
己

，
而
生
畏
懼
報
應
不
敢
非
分
之
心
;
足
以
滋
生
死
守
善
道

捨
己
為
人
，
和
衷
共
濟
，
共
締
眾
生
一
福
祉
之
心
。
反
之
，

後
者
若
陷
溺
迷
信
，
則
知
易
陷
落
於
悲
觀
消
極
之
否
定
人

生
，
棄
絕
人
生
，
抹
煞
人
生
之
巢
臼
中
，
不
患
援
作
。
一

切
以
為
術
數
宿
命
注
定
，
自
暴
自
棄
，
自
甘
頹
廢
悄
沉

了
。
或
則
產
生
投
機
心
理
，
以
為
賄
路
鬼
神
，
可
以
改
運

，
可
以
換
命
，
可
以
獲
取
暴
利
，
迷
信
巫
k

卜
，
依
賴
符
籤

，
但
信
術
數
，
而
不
守
本
分
，
不
持
勤
儉
，
不
盡
做
人
應

有
道
義
責
任
，
一
旦
如
此
，
就
個
人
言
，
必
衰
必
敗
;
就

社
會
言
，
必
亂
必
亡
;
就
國
家
言
，
必
覆
必
滅
。
其
間
差

以
毫
塵
，
謬
以
千
里
，
故
不
可
不
慎
1
.

近
人
每
每
將
宗
教
與
哲
學
，
政
治
混
為
一
談
，
乃
至

以
哲
學
政
治
來
混
淆
宗
教
，
或
以
宗
教
來
混
充
哲
學
拌
攪

政
治
。
明
明
是
詐
財
的
江
湖
術
士
，
偏
冒
稱
為
易
經
哲
理

權
威
;
明
明
是
政
治
陰
謀
的
爪
牙
，
偏
混
充
為
大
牌
牧
師

傅
道
。
前
者
滿
口
「
哲
學
」
'
後
者
滿
口
「
人
權
」
。
光

怪
陸
離
，
分
不
清
是
非
真
相
界
說
。
筆
者
個
人
以
為
人
類

是
有
思
考
，
有
信
念
，
而
又
喜
歡
畫
居
，
彼
此
依
賴
生
存

條
件
的
社
會
。
因
此
從
廣
義
來
說
，
哲
學
、
宗
教
、
政
治

三
者
之
間
，
也
各
有
分
野
•. 

白
人
類
上
古
怡
，
即
開
始
有
宗
教
思
想
與
膜
拜
不
知

名
之
宇
宙
主
宰
行
為
。
上
古
由
於
大
自
然
之
森
嚴
規
律
與

莫
測
神
祕

'
z
m產
生
敬
畏
之
心
與
依
靠
神
明
力
量
之
願

墓
。
往
後
社
會
變
遷
，
人
文
發
達
，
彼
此
競
爭
愈
烈
，
鬥

爭
相
殘
愈
甚
。
原
本
弱
肉
強
食
之
叢
林
規
則
，
而
演
變
為

人
世
間
之
勾
心
鬥
角
，
爾
虞
我
詐
，
權
利
傾
軌
，
侵
佔
吞

噬
，
戰
連
禍
結
，
民
不
聊
生
。
於
是
乎
更
有
逝
世
之
想
，

超
逸
塵
囂
是
非
之
不
食
人
間
煙
火
的
神
仙
幻
境
。
或
則
寄

望
冥
冥
之
中
，
有
主
持
公
道
報
應
，
庇
善
懲
惡
之
神
明
，

可
以
昧
護
生
存
，
逢
兇
化
士
口
;
或
則
可
以
謀
求
解
脫
，
遠

離
劫
禍
，
明
哲
保
身
，
茍
全
生
息
。
故
而
中
古
以
下
，
宗

教
信
仰
與
兵
費
連
年
，
民
間
疾
苦
，
需
要
精
神
寄
託
互
為

因
果
，
更
趨
發
達
。
於
是
各
家
宗
教
信
仰
之
蜂
擁
興
起
。

到
了
現
代
，
科
學
昌
明
，
依
理
說
宗
教
信
仰
當
漸
趨
末
落

，
事
實
不
然
;
一
則
科
學
愈
發
達
，
物
質
愈
繁
華
，
反
而

精
神
生
活
愈
覺
空
虛
;
而
科
技
競
爭
愈
劇
烈
，
日
常
生
活

愈
緊
張
，
內
心
也
愈
徬
徨
苦
悶
，
還
產
生
需
要
男
闢
心
靈

境
界
之
路
徑
。
也
因
此
偏
入
歧
途
之
邪
說
異
端
，
亦
相
附

而
起
。
乃
至
於
有
圖
利
用
宗
教
來
結
合
重
聚
力
量
，
以
達

其
政
治
慾
望
與
陰
謀
的
，
使
宗
教
更
形
複
雜
并
趨
極
端
。

不
是
過
分
怪
異
消
糧
詭
祕
;
就
是
淪
為
政
爭
旋
渦
權
謀
工

具
。
因
此
身
為
現
代
人
不
能
不
對
宗
教
有
所
正
確
的
認
知

與
理
念
。

先
總
統

蔣
公
於
「
荒
漠
甘
泉
」
上
說
﹒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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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思
考
而
產
生
人
生
態
度
的
理
念
，
乃
是
哲
學
。

么
由
信
念
而
尋
求
精
神
寄
託
的
信
仰
，
乃
是
宗
教
。

1

由
畫
居
生
活
而
發
生
人
際
關
係
的
事
務
管
理
，
乃

是
行
政
，
(
或
說
是
政
治
)
。

如
此
分
野
界
說
雖
嫌
組
睬
，
大
致
上
街
合
乎
事
實
要

義
。
哲
學
偏
於
理
性
，
至
於
是
否
真
正
合
於
純
理
性
，
是

另
一
個
問
題
。
當
然
也
有
偏
失
理
性
不
合
邏
輯
的
哲
學
。

所
以
哲
學
必
須
有
一
套
合
乎
理
念
的
自
圓
其
說
的
理
論
體

系
，
否
則
就
成
為
了
獨
立
系
統
的
哲
學
思
想
。
而
宗
教
偏

重
感
性
，
在
宗
教
觀
念
中
，
不
論
神
明
是
慈
悲
仁
恕
，
大

慈
大
悲
的
.
，
或
是
公
義
森
嚴
懲
兇
罰
惡
的
﹒
，
都
是
充
滿
情

絡
化
的
象
徵
。
宗
教
之
所
以
為
宗
教
，
必
須
在
純
理
性
的

理
論
邏
輯
之
上
，
再
加
超
理
性
的
神
話
信
仰
部
分
)
所
以

宗
教
不
是
用
理
性
來
詮
釋
的
。
必
須
在
超
理
性
之
上
來
建

立
宗
教
信
仰
根
墓
，
並
達
於
個
人
寄
託
身
心
，
冀
望
人
生

沈
潛
涵
泳
超
我
境
界
。
否
則
就
不
足
以
稽
之
為
宗
教
信

仰
。
至
於
宗
教
信
仰
是
否
純
正
無
哇
，
是
否
合
乎
法
律
規

範
與
社
會
道
德
。
(
如
古
代
之
都
民
向
河
伯
獻
妻
;
南
美

印
伽
族
以
宰
殺
處
女
獻
祭
，
及
部
分
印
藏
邊
境
之
新
婚
之

初
夜
權
獻
于
代
表
天
神
之
僧
侶
風
俗... 

等
等
。
)
是
不
是

合
情
合
理
，
是
不
是
有
礙
風
俗
道
德
，
又
是
另
一
個
不
同

價
值
觀
念
的
問
題
了
。
至
於
政
治
乃
偏
於
現
實
性
與
可
行

性
的
大
乘
行
政
事
務
需
求
，
必
須
基
於
民
意
的
共
同
意
願

'
與
崇
高
的
共
同
理
想
目
標
。
結
合
社
會
重
血
來
力
量
，
來

達
成
其
共
同
的
需
求
。
往
往
主
事
者
，
不
論
採
取
專
制
極

權
，
或
民
主
法
治
模
式
，
必
然
自
我
標
榜
是
代
表
「
人
民

」
一
背
心
願
'
是
為
「
百
姓
」
造
福
!
(
譬
如
中
共
於
天
安
門

瘋
狂
血
腥
屠
殺
手
無
寸
鐵
要
求
「
民
主
」
「
自
由
」
「
人

權
」
的
青
年
與
同
胞
;
猶
自
稱
是
為
「
人
民
」
除
害
，
來

鎮
壓
反
對
「
人
民
」
的
暴
徒
，
那
就
不
清
楚
誰
是
真
正
的

「
人
民
」
。
玩
弄
宗
教
政
治
魔
術
的
，
也
一
樣
弄
不
清
楚

，
它
所
玩
弄
的
究
是
真
正
的
什
麼
?
)
所
以
是
真
的
代
表

聚
合
人
民
意
願
'
順
乎
理
性
;
或
是
倒
行
逆
施
，
在
掩
飾

外
衣
之
下
，
來
借
題
發
揮
唯
恐
天
下
不
亂
，
扼
殺
了
民
意

，
踐
踏
了
理
性
，
並
不
是
為
民
造
一
蝠
，
乃
是
為
民
之
害
的

，
也
有
的
是
，
由
此
可
知
，
三
者
立
間
，
有
其
相
通
相
似

之
處
，
也
有
其
不
同
之
範
疇
與
界
說
。
若
是
故
意
混
淆
雜

亂
，
扭
曲
假
冒
，
別
有
用
心
，
陰
謀
一
意
圓
的
，
那
就
不
足

與
議
了
。

二
、
崇
敬
的
效
用

不
論
任
何
宗
教
，
儀
丈
縱
有
不
同
，
形
式
縱
有
差
異

，
敬
奉
的
對
象
名
稱
不
一
，
信
守
的
經
典
教
訓
互
有
出
入

;
修
養
的
方
式
也
容
有
不
一
樣
。
但
在
宗
教
精
神
的
基
本

要
求
標
準
上
，
似
不
外
乎
下
列
五
項
要
求
|
1
•. 

L

心
靈
的
滿
足

。
(
』
。
可gy
c
}可
怕
宮
的
神
)

么
內
心
的
平
衡
與
和
諧
。

(
H
Y
m℃g
n
巾
戶
口
。

Z
H

}
固
而
且
泣
的
)

正
信
心
的
莫
大
能
力
。
(
叫

Z
Z
n

而
且
自
∞m
H
m缸
片

℃
O
諾
貝
。
立
即
H
H
Y
)

4
捨
己
犧
牲
的
愛
|

|

或
稱
奉
獻
的
愛
。

ω
臼
叩
門
已
|
戶
已
但
一
一

O
J
N巾
)

氏
、
永
生
的
盼
望
||
|

或
稱
不
朽
的
永
恆
的
世
界
，
天

堂
或
西
天
極
樂
世
界
。
(
叫

Z
F

。
有
。
『
丹
丹
叩
門
口
已

]
民
巾
)

在
社
會
經
濟
形
態
變
遷
，
邁
入
工
業
社
會
，
生
產
競

爭
帶
來
工
作
緊
張
，
物
質
奢
侈
帶
來
生
活
腐
化
，
時
間
緊

迫
帶
來
人
情
疏
遠
，
彼
此
利
害
帶
來
倫
常
淡
薄
，
巧
取
豪

奪
帶
來
道
德
淪
喪
，
外
在
壓
力
帶
來
內
心
空
虛
。
多
少
人

神
經
衰
弱
，
多
少
人
精
神
失
常
，
多
少
人
身
心
崩
潰
，
多

少
人
人
格
分
裂
。
與
其
說
是
社
會
風
氣
敗
壞
，
倒
不
如
說

是
社
會
心
理
變
態
適
應
出
了
問
題
。
世
人
往
往
謀
求
A
z
-
-

條

途
徑
來
解
決
心
靈
無
形
的
壓
力
與
內
心
徬
徨
苦
悶

.. 
|| 

件
是
尋
找
生
理
官
能
的
刺
激
，
來
自
我
麻
醉
。
所
以

色
情
營
業
，
如
雨
後
春
筍
，
大
街
小
巷
無
處
不
是
。
改
頭

換
臉
以
各
種
掩
飾
名
義
形
式
，
來
販
賣
色
情
。
為
社
會
帶

來
道
德
危
機
。
家
庭
破
裂
，
人
倫
反
常
，
離
婚
增
加
，
乃

殃
及
下
一
代
教
養
。
或
是
青
少
年
犯
罪
上
昇
'
處
處
暴
力

強
姦
'
雛
妓
，
乃
至
於
有
人
沉
溺
不
一
良
嗜
好
藉
吸
食
毒
品

，
來
逃
避
現
實
。
終
於
無
力
自
故
，
成
為
社
會
之
廢
物
，

人
類
之
渣
浮
!

叫
是
產
生
僥
倖
投
機
之
賭
徒
心
理
，
不
再
勤
奮
工
作

，
不
再
安
守
本
分
，
不
再
節
儉
積
蓄
，
時
時
妄
想
暴
富
，

處
處
去
求
「
明
牌
」
。
拜
鬼
求
巫
，
有
產
業
的
孤
注
一
擲

是
飆
房
地
產
，
相
楓
股
票
，
沒
有
積
蓄
的
東
挪
西
倍
，
典
當

質
押
，
乃
至
盜
用
公
款
去
飆
大
家
樂
，
六
合
彩
。
僥
倖
贏

得
暴
利
。
(
此
種
機
會
乃
是
千
萬
分
之
一
)
則
花
天
酒
地

浪
費
糟
蹋
;
輸
了
本
金
，
走
投
無
路
。
(
此
種
機
會
為
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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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分
之
千
萬
，
百
分
之
九
九
﹒
九
九
)
愧
對
家
人
，
活
不

下
去
，
不
是
跳
樓
自
殺
﹒
就
是
去
綁
票
，
勒
索
，
殺
人
，

擋
劫
，
社
會
犯
罪
還
增
，
當
事
人
債
問
此
身
陷
間
圈
，
家
破

人
己
，
妻
離
子
散
，
仔
仔
一
個
家
降
了
頃
割
成
于
人
間
地

獄
，
原
本
平
靜
之
社
會
也
成
了
想
怖
犯
罪
的
世
蚱
，
豈
不

是
一
切
自
路
而
起
。

叫
或
是
去
找
一
隻
心
理
寄
託
逃
避
現
實
的
蝸
牛
殼
。

埋
首
其
中
，
終
日
不
問
世
事
。
但
求
打
坐
，
修
禪
，
煉
氣

，
運
功
，
看
破
紅
塵
，
連
避
俗
囂
。
人
未
亡
而
此
心
已
寂

，
家
尚
在
一
間
一-F念
俱
灰
。
家
庭
責
任
與
親
情
;
社
會
道
義

與
職
八
刀
，
國
家
使
命
與
重
託
'
兒
女
教
養
與
本
八
刀
。
師
長

訓
誨
，
親
友
期
望
，
統
統
一
做
不
顧
不
管
。
則
京
生
之
一
幅

報
尚
在
未
知
之
天
，
而
今
生
應
盡
之
義
務
善
因
，
但
們
成
了

欠
人
之
樂
債
1
.

天
地
宇
宙
立
問
﹒
果
有
公
義
報
應
之
神
明

，
則
又
怎
容
但
冀
卸
院
做
人
本
分
郎
、
煩
惱
，
負
天
負
人
悸

德
背
理
，
連
情
違
分
，
獨
善
其
身
者
，
能
一
良
心
一
無
歉
疚

於
天
地
之
間
1
.

故
消
沉
退
縮
，
筍
安
，
逝
世
也
非
辦
法
。

六
祖
慧
能
借
自
說.. 

「
心
平
何
勞
持
吠
，
行
直
不
須
修

叩
開
。
」
佛
教
精
髓
原
不
在
外
在
行
為
之
戒
與
定
;
而
在
內

心
之
覺
與
悟
。
臨
濟
不
拜
山
不
拜
佛
，
丹
霞
劈
佛
拼
成
佛
，

俊
世
交
有
幾
人
能
懂
。
苟
能
大
澈
大
悟
，
出
亮
超
生
，
不

再
羈
絆
在
世
俗
名
利
得
失
之
下
，
而
能
以
「
菩
提
」
芝
心

，
為
「
菩
薩
」
之
行
。
行
大
慈
大
悲
於
社
會
之
上
。
(
如

花
蓮
證
牌
照
法
師
之
慈
濟
事
業
)
，
救
苦
救
難
，
救
災
，
救

店
，
化
除
人
間
一
切
痛
苦
與
無
助
，
帶
來
無
限
安
詳
與
幸

福
，
豈
不
就
是
渡
聚
生
的
活
佛
。
且
質
殊
留
學
東
獄
，
半
夜

不
能
成
蝶
。
錄
下
心
中
思
觸
說
.. 

「
眾
生
一
日
陷
苦
海
，

各
夢
中
宵
有
淚
壞
!
)

一神
州
莽
莽
'
億
萬
生
靈
肝
、
塗
山
攻
中

，
又
豈
能
閉
門
獨
求
美
口
果
。
這
一
A
L慈
悲
憐
憫
中
，
文
何

有
我
給
啦
!
之
餘
地
。
所
以
佛
教
上
乘
之
精
議
，
軍
在
…
個
「

肉
，
三
字
。
一
切
歸
於
空
無
，
乃
可
與
世
無
爭
，
與
人
無
詬

'
如
此
…
執
無
我
，
無
生
無
減
1
.

才
能
明
心
悟
性
‘
澈
悟
大
，
乘

，
得
站
起
正
果
。
此
身
不
存
，
則
何
庸
觀
身
不
掙
;
此
心
空

無
，
則
何
須
觀
心
無
常
。
廓
然
無
里
，
才
能
化
為
一
片
慈

悲
。
而
非
斤
斤
計
較
在
小
枝
小
節
上
。
此
所
以
慧
忠
說
.. 

「
憶
知
俱
亡
，
才
能
見
佛
，
因
為
佛
本
是
空
，
空
本
是

錯
了
」
不
悟
此
一
空
字
，
「
本
來
無
一
物
」
'
仍
陷
在
我

執
與
得
失
之
中
。
縱
然
名
為
「
解
脫
」
，
實
為
求
「
苟
全

」
。
如
果
真
正
解
脫
，
則
又
何
用
再
求
「
解
脫
」
o

筍
若

跳
出
三
界
外
(
欲
界
、
色
界
、
無
色
界
)
不
在
五
行
中
戶

土
、
木
、
金
、
水
、
火
)
，
四
大
歸
空
，
六
塵
不
生
，
則

一
切
來
生
果
報
功
德
俱
已
融
化
於
大
澈
大
悟
空
無
浩
瀚
之

中

。
如
始
祖
達
摩
對
梁
武
帝
所
說
.. 

「
毫
無
功
德
于
若
但

為
來
生
求
功
求
德
，
與
今
生
之
求
名
求
利
，
又
有
何
別

1
.

苟
一
面
修
持
堅
執
於
得
失
果
報
，
自
圍
在
私
心
私
慾
之
矇

做
下
，
就
不
足
以
語
證
上
乘
之
大
道
了
。
當
然
克
己
修
行

，
減
少
樂
障
，
慄
於
六
道
輪
姐
，
阿
由
興
地
獄
。
在
這
一
個

法
律
不
足
以
堵
塞
罪
慾
的
社
會
上
，
自
然
也
有
其
勸
善
止

惡
的
一
定
功
能
1
.

道
教
之
精
髓
在
於
一
個
「
無
」
{
子
，
於
佛
教
的
「
空

」
字
相
近
而
實
不
同
。
道
家
思
想
主
張

「
無
為
之
治
」
「

不
言
之
教
」
。
佛
教
的
「
空
無
」
'
重
在
本
體
的
無
存
，

乃
斷
一
切
煩
惱
。
而
道
家
的
「
無
為
」
'
重
在
返
樸
歸

真
。
因
此
無
為
不
是
木
為
，
而
是
不
要
靠
人
力
有
所
為
而

為
，
當
順
其
自
然
，
無
所
為
而
為
。
於
存
心
一
惹
人
中
心
上
，
無

欲
無
亨
，
無
固
無
執
，
無
必
無
我
之
「
無
」
﹒
白
自
然
然

，
無
一
絲
半
毫
勉
強
，
莊
子
說
「
無
以
人
助
天
，
無
以
欲

礙
道
」
才
能
謂
之
「
真
人
」
。
並
非
陰
陽
巫
卡
所
云
天
仙

地
仙
之
神
仙
，
而
是
不
以
人
工
、
人
手
、
人
為
、
人
力
來

助
行
天
道
，
不
用
握
苗
助
長
，
方
合
天
理
天
道
之
純
真
。

也
不
以
人
心
，
人
欲

，

人
章
，
人
念
來
的
害
自
然
大
道
，

不
慘
，
雜
半
點
人
慾
c

正
是
宋
儒
程
明
道
弟
子
謝
上
訴
眾
所
說

的
兩
句
話
-
-
-

「
多
一
分
天
理
，
即
少
一
分
人
欲
;

多
一
分
人
欲
﹒
即
少
一
分
天
理
。
」

修
為
反
省
工
夫
正
於
此
著
手
，
這
與
道
家
的
修
養
，

重
在
「
清
掙
無
為
」
'
正
是
同
理
，
有
其
相
通
之
處
。
老

子
說.. 

「
為
學
日
益
，
為
道
自
損

。
」
也
正
是
此
意
;
損

之
又
損
，
滅
之
又
滅
，
方
寸
之
中
有
夫
無
人
，
方
近
大

道
。
文
心
雕
龍
作
者
梁
卿
說
﹒
﹒
道
家
有
三
品
，
上
焉
者
清

淨
無
為
﹒
，
中
焉
者
養
氣
修
身
.
，
下
焉
者
採
補
長
生
驅
鬼
避

邪
。
莊
子
所
謂
大
旱
流
金
而
不
熟
，
冰
雪
泣
寒
而
不
冷
，

騎
日
月
遨
遊
太
虛
的
神
人
，
乃
是
喻
一
音
一
心
不
為
世
情
炎
涼
所

影
響
，
超
然
於
人
間
得
失

，
社
會
冷
暖
人
情
之
上
。
我
行

我
素
，
為
所
當
為
。
如
天
馬
行
空
，
如
萬
續
齊
聲
，
消
遙

自
在
，
無
掛
無
擬
，
無
拘
無
束
，
鵬
飛
九
霄
雲
外
，
不
與

燕
雀
同
伍
，
但
憑
真
性
惰
，
而
無
半
點
假
做
作
，
這
才
是

神
人
(
真
人
)
。
這
與
三
家
村
中
靠
五
斗
米
，
為
人
畫
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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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法
，
醫
病
趕
鬼
，
騙
幾
丈
糊
口
的
道
士
，
豈
不
是
有
天

淵
之
別
。
如
果
再
以
房
術
求
長
生
，
以
服
餌
求
不
死
，
以

抉
鶯
編
說
辭
，
以
符
咒
驅
自
心
中
鬼
一
魅
。
則
就
要
等
而
下

之
。
此
梁
拙
所
以
說
乃
為
下
品
，
一
間
非
道
家
思
想
本
體
上

真
道
了
。

回
教
本
平
默
罕
默
德
之
清
真
教
義
，
以
可
蘭
經
為
一

切
敬
虔
崇
拜
之
淵
源
與
本
樣
。
回
家
之
精
義
在
乎
一
個
「

清
」
字
。
敬
天
當
先
求
內
心
之
清
純
;
待
人
先
求
內
心
之

清
誠
;
處
世
但
求
內
心
之
清
正
，
立
身
要
求
內
心
之
清

真
。
無
塵
無
垢
，
無
沾
無
染
，
無
偽
無
詐
，
無
貪
無
欲
。

清
清
掙
掙
堂
堂
正
正
。
一
天
要
伏
地
禮
拜
五
次
，
以
機
除

世
俗
之
沾
污
，
保
持
內
心
之
敬
虔
。
為
此
污
穢
之
食
不
入

口
(
不
吃
箔
肉
)
，
亂
性
之
滔
不
入
口
(
不
飲
酒
)
，
言

不
及
污
穢
，
行
不
為
污
穢
。
以
清
真
聖
潔
為
生
活
持
守
準

則
。
每
年
並
有
齋
戒
月
，
整
整
一
月
禁
食
禱
告
，
以
保
持

心
靈
之
純
掙
。

(
每
天
日
落
才
准
用
餐
要
守
齋
一
個
月
。

)
非
脫
鞋
以
表
離
開
世
俗
，
不
敢
敬
拜
。
非
跪
倒
塵
埃
，

以
表
內
心
敬
虔
'
不
敢
稱
頌
，
實
實
在
在
敬
虔
真
誠
程
度

，
超
過
任
何
宗
教
。
絕
無
以
三
牲
紙
e
m
來
賄
路
侮
辱
神
明

之
事
。

回
教
信
徒
心
目
中
的
阿
拉
真
主
，
是
清
清
白
白
公

公
正
正
，
大
而
可
畏
的
天
地
主
宰
，
絕
不
循
私
惰
，
絕
不

安
朦
蔽
，
絕
不
被
賄
路
，
絕
不
可
侮
辱
的
至
聖
的
真
主
。

真
主
只
求
信
徒
，
清
清
正
正
，
單
單
純
純
，
一
無
雜
念
，

一
無
罪
污
，
才
配
為
清
真
弟
子

。

十
字
軍
東
征
，
激
發
阿
拉
伯
民
族
之
強
烈
抗
爭
，
與

排
外
心
態
。

因
而
嫉
視
不
信
奉
回
教
之
外
人
，
輕
者
視
為

不
垂
不
一
舟
，
不
屑
交
往
;
重
則
猜
忌
防
範
﹒
處
處
排
斥
。

乃
至
於
同
為
回
教
，
同
為
回
族
，
同
為
清
真
弟
子
，
竟
而

也
相
猜
忌
殺
戮
，
不
用
可
蘭
經
，
而
動
軌
用
彎
刀
，
甚
至

對
雙
方
手
無
寸
鐵
之
婦
孺
百
姓
，
一
竟
用
飛
彈
毒
氣
趕
盡
殺

絕
。
如
此
則
已
陷
入
狹
窄
殘
暴
，
偏
激
兇
狠
之
岐
途
。
有

所
謂
什
葉
派
回
教
，
則
已
遠
離
阿
拉
真
主
博
愛
，
救
世
之

原
義
，
必
賴
回
教
之
大
善
人
，
大
道
長
，
大
祭
司
以
穆
罕

默
德
之
教
義
，
予
以
感
召
，
呼
籲
'
改
正
過
來
。
普
天
之

下
，
無
非
均
是
阿
拉
真
主
的
子
民
，
理
當
相
愛
包
容
才

是
。
該
兩
伊
戰
爭
雖
停
，
可
是
雙
方
互
相
仇
視
，
摩
擦
衝

突
，
仍
然
存
在
。
而
今
回
教
之
外
人
民
，
無
法
理
解
。
在

同
一
位
阿
拉
真
主
，
同
一
本
可
蘭
經
之
下
，
怎
不
可
化
解

包
容
，
相
愛
合
一
。

基
督
教
源
於
猶
太
教
之
轉
化
，
猶
太
教
以
為
上
一
帝
在

天
上
，
在
人
不
能
近
的
光
中
。
而
基
督
教
則
以
為
上
帝
在

人
心
中
。
人
心
中
苟
有
上
一
帝
寶
座
即
是
神
圈
。
猶
太
教
以

為
唯
有
以
色
列
民
族
，
亞
伯
拉
罕
後
育
方
是
上
一
帝
選
民
;

基
督
教
以
為
四
海
之
內
皆
兄
弟
，
無
分
種
族
均
為
上
一
帝
子

畏
，
人
人
皆
有
天
賦
人
權
。
(
按
近
代
民
主
政
治
人
權
思

想
，
由
此
濫
觴
演
繹
擴
展
而
來
。
)
猶
太
教
以
為
罪
乃
是

身
外
行
為
之
污
穢
，
基
督
教
以
為
罪
乃
是
存
在
內
心
中
乏

人
欲
罪
性
。
猶
太
教
以
為
人
當
悔
改
，
立
志
行
善
，
以
立

功
德
，
以
贖
罪
咎
;
基
督
教
以
為
罪
性
不
除
，
立
志
無
益

，
不
重
行
為
外
在
之
行
善
，
而
重
內
心
真
切
之
痛
悔
。
猶

太
教
認
為
一
年
五
節
五
祭
，
禁
忌
多
多
，
必
須
在
聖
毆
中

隆
重
獻
祭
禮
拜
﹒
，
基
督
教
以
為
上
帝
喜
愛
憐
恤
大
於
祭
耙

'
筍
能
並
自
施
愛
心
，
澤
及
人
類
，
濟
貧
救
災
，
必
蒙
上
一
幸
而

悅
納
賜
福
，
又
何
必
要
祭
耙
之
儀
丈
。
但
兩
者
之
間
，
也

有
相
通
相
同
;
譬
如
猶
太
教
以
為
耶
和
華
就
是
上
一
帝
，
而

無
所
不
在
;
而
基
督
教
則
以
為
基
督
耶
穌
是
上
帝
化
身
，

(
神
的
兒
子
)
而
無
所
不
在
。
猶
太
教
以
為
上
帝
就
是
「

愛
」
，
有
上

一帝
即
有
愛
;
基
督
教
也
以
基
督
就
是

「
愛
」

.
那
裡
有
基
督
那
裡
就
當
有
愛
。
猶
太
教
尚
帶
有
幾
分
原

始
部
落
性
惰
，
如
主
張
「
以
牙
還
牙
」
'
「
以
眼
還
眼

」
。
對
仇
敵
要
屠
殺
一
光
，
不
留
餘
地
不
剩
活
口
。
(
看

舊
約
可
知
斑
斑
血
腥
史
跡
。
)
可
是
基
督
教
已
經
基
督
與

門
徒
之
轉
化
感
召
，
變
為
「
凡
事
包
容
，
凡
是
忍
耐
，
凡

是
相
信
，
凡
是
相
愛
。
」
要
愛
仇
敵
，
要
為
仇
敵
禱
告
，

在
愛
中
「
只
有
報
復
，
只
有
寬
赦
。
」
「
沒
有
仇
恨
，
只

有
相
愛
。
」
最
標
準
顯
著
的
範
例
就
是
基
督
耶
穌
被
釘
十

字
架
，
在
十
字
架
上
的
禱
告
。
他
被
釘
苦
刑
流
血
斷
氣
之

前
，
沒
有
半
句
怨
言
;
反
而
祈
求
上
帝
，
赦
免
釘
死
他
的

羅
馬
人
，
出
賣
他
的
猶
太
人
，
誣
告
陷
害
他
的
祭
司
、
女

士
、
法
利
賽
人
，
以
及
忘
恩
負
義
高
職
要
一
除
掉
他
」
的

以
色
列
百
姓
。
表
示
了
那
一
個
經
得
起
考
驗
，
真
正
無
限

寬
恕
，
無
限
赦
免
的
真
成
的
「
愛
」
!
所
以
基
督
教
的
中

心
精
義
，
就
在
這
一
個
彼
此
相
愛
的
「
愛
」
字
。
唯
「
愛

」
可
以
化
解
一
切
仇
恨
;
唯
「
愛
」
可
以
溝
通
一
切
猜
忌

;
唯
「
愛
」
可
以
促
進
人
類
的
和
諧
、
安
詳
、
不
分
彼
此

、
完
全
合
一
!

因
此
「
愛
」
裡
沒
有
種
族
之
別
，
沒
有
地
域
之
異
，

沒
有
貴
賤
，之
差
，
沒
有
貧
富
之
分
。
天
下
萬
國
萬
民
，
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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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
在
彼
此
相
「
愛
」
裡
，
同
歸
於
「
一
」
'
這
與
我
東
方

儒
家
思
想
有
其
相
通
之
處
。
春
秋
公
羊
傳
有
「
夷
狄
進
於

中
國
，
則
中
國
之
說
。
禮
運
大
同
篇
人
不
獨
親
其
親
!
子

其
子

•. 

孟
子
老
吾
老
以
及
人
之
老
，
幼
吾
幼
以
及
人
之

幼
。
宋
儒
程
明
道
說
仁
者
以
萬
物
為
一
體
。
萬
物
俏
且
為

一
，
豈
有
種
族
地
域
之
八
刀
。
所
以
張
橫
渠
西
銘
說
.• 

天
地

之
塞
，
五
口
其
體
，
天
地
之
帥
，
吾
其
性
，
民
吾
同
胞
，
物

吾
與
也
。
」
這
種
天
下
一
家
，
兆
民
同
宗
的
理
念
，
我
們

中
國
人
是
更
容
易
理
解
與
接
受
的
。
可
是
近
年
來
，
偏
偏

有
人
打
著
基
督
教
的
牌
子
，
來
主
張
「
地
域
分
裂

」
'
「

自
決
主
張
」
那
就
違
背
基
督
愛
裡
合
一
的
教
義
了
!
甚
至

一
竟
有
人
以
基
督
名
義
，
來
發
起
示
威
遊
行
，
主
張
暴
力
報

復
，
那
就
更
離
譜
，
而
違
背
了
「
上
帝

一
是
愛
」
「
基
督
是

愛
」
要
彼
此
相
愛
的
中
心
宗
旨
及
精
神
了
。
他
們
與
世
務

的
是
非
，
政
治
的
紛
爭
，
)
你
系
的
恩
怨
，
人
心
的
偏
見
，

獸
性
的
殘
暴
，
混
淆
在
一
起
。
猶
自
稱
為
「
政
治
關
懷
」

及
「
民
主
鬥
士
」
的
基
督
教
，
不
說
耶
穌
基
督
是
上
帝
的

兒
子
，
卻
說
他
是
「
無
產
階
級
木
匠
的
兒
子

」
!

「
窮
人

的
解
放
者
」
'
為
暴
力
革
命
建
立
社
會
主
義
改
革
制
度
而

來
!
把
政
治
陰
謀
混
雜
在
宗
教
信
仰
中
，
不
倫
不
類
，
又

那
有
半
點
捨
己
犧
牲
，
完
全
奉
獻
，
完
全
赦
免
，
完
全
相

愛
的
味
道
。
所
以
台
灣
世
宣
神
學
院
的
院
長
吳
清
盆
老
牧

師
說
那
些
人
是
|
|

「
不
是
上
一
帝
的
上
一
帝
之
道
﹒
，
沒
有
基
督
的
基
督

教
。
」可

說
是
值
得
我
們
共
同
冷
靜
反
省
，
來
再
三
深
刻
思

考
明
辨
的
話
。
如
果
我
們
竟
信
他
是
宗
教
，
那
就
犯
了
大

錯
了
1
.

三
、
宗
教
的
社
區
影
響

就
以
上
所
論
，
可
知
宗
教
的
正
常
發
展
，
他
的
價
值

功
用
是
正
面
的
，
肯
定
的
。
對
社
會
有
莫
大
的
貢
獻
與
效

用
。
反
之
，
宗
教
如
果
不
正
常
，
那
麼
他
的
影
響
後
遺
症

，
也
會
是
負
面
的
，
否
定
的
，
而
成
為
社
會
安
寧
，
人
民

福
祉
的
莫
大
的
破
壞
與
危
害
。
一
個
社
區
的
建
立
與
發
展

，
如
果
重
在
值
此
釐
訂
共
同
約
制
的
社
區
生
活
規
範
公
約

上
，
嚴
格
要
求
遵
守
公
約
與
規
律
。
以
法
制
言
、
因
為
完

美
，
可
是
太
過
僵
化
，
社
區
究
非
軍
營
。
若
社
區
之
內
，

僅
此
於
彼
此
的
禮
尚
往
來
，
自
動
自
發
互
相
尊
重
彼
此
的

權
利
義
務
，
別
無
約
制
則
也
過
於
散
漫
，
缺
乏
標
準
與
強

制
力
。
最
完
美
適
當
的
辦
法
，
就
是
於
社
區
內
存
有
象
徵

肅
種
安
詳
，
倡
導
和
諧
相
愛
，
促
進
融
洽
互
動
，
提
昇
精

神
生
活
境
界
之
正
當
的
宗
教
及
推
展
正
常
健
康
的
宗
教
活

動
。
補
助
社
區
人
際
關
係
與
精
神
生
活
調
和
之
不
足
。

一
般
宗
教
正
常
活
動
與
效
用
，
應
該
是
協
助
信
徒

L
解
決
心
靈
的
徬
徨
'

么
填
補
內
心
的
空
虛
，

正
排
除
精
神
的
苦
悶
，

4
肯
定
自
我
價
值
，

p
h山
確
立
永
生
信
念
，

所
以
不
論
任
何
宗
教
，
傳
道
人
都
當
站
在
宗
教
立
場

上
，
關
切
信
徒
，
造
就
信
徒
，
引
導
信
徒
，
做
發
信
徒
，

做
到
以
下
各
點
﹒
-

L

關
切
信
徒
陶
冶
性
靈
。

Z

加
強
信
徒
鞏
固
信
念
。

3
敢
發
信
徒
認
識
真
理
。

ι

促
進
信
徒
提
高
德
行
。

5
.安
慰
信
徒
昇
葦
境
界
。

經
忽
或
做
不
到
以
上
各
點
，
就
不
配
稱
為
宗
教
，
那

不
過
是
旁
門
左
道
的
假
冒
。
若
能
奉
行
以
上
各
點
，
宗
教

的
效
用
，
也
必
定
會
普
通
滲
入
影
響
到
整
個
社
區
，
成
為

社
區
莫
大
的
安
定
力
量
與
和
諧
的
基
因
。
如
果
宗
教
再
擴

大
服
務
範
圍
﹒
-

L

如
辦
理
夏
令
營
冬
令
營
，
帶
同
社
區
青
少
年
去
郊

遊
'
登
山
，
烤
肉
，
露
營
、
舉
辦
各
種
球
賽
，
土
風
舞
會

，
等
等
康
樂
活
動
，
自
然
可
減
少
青
少
年
不
一
良
嗜
好
與
犯

罪
傾
向
。
而
導
正
並
促
進
青
少
年
身
心
之
健
全
發
育
。

么
如
逢
宗
教
節
目
，
辦
理
社
區
各
種
慶
祝
晚
會
，
如

聖
誕
晚
會
，
復
活
節
晚
會
，
佛
祖
誕
辰
觀
音
法
會
，
媽
祖

紀
念
大
典
，
並
不
限
於
焚
香
頂
禮
膜
拜
，
而
是
可
乘
機
舉

辦
社
區
聚
餐
，
舉
辦
民
俗
表
演
，
舉
辦
南
管
北
管
之
欣
賞

，
舉
辦
才
藝
發
表
，
歌
唱
發
表
會
等
等
，
自
然
可
促
進
社

區
社
民
之
情
感
交
流
，
而
增
進
息
息
相
關
，
守
望
相
助
之

親
切
情
誼
。

n
d比
如
為
貧
窮
或
急
難
之
社
民
發
起
救
濟
，
如
家
長
遭

到
車
禍
，
家
庭
遭
到
火
薯
，
遺
留
無
依
無
靠
之
子
女
，
予

以
救
濟
幫
助
，
或
介
紹
宗
教
公
設
之
救
濟
機
構
，
妥
予
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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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
安
撫
教
養
。
也
是
培
養
彼
此
關
切
相
愛
之
心
;
而
減
少

社
區
內
不
幸
遭
遇
家
庭
之
痛
苦
。
及
時
勸
慰
，
及
時
濟
助

，
不
至
於
再
生
更
大
悲
劇
。

4

如
適
時
舉
辦
人
生
哲
學
講
座
，
道
家
老
莊
思
想
座

談
，
聖
經
真
理
講
座
，
佛
學
理
論
大
小
乘
之
探
討
。
回
教

清
真
教
義
闡
釋
等
等
，
乃
至
其
他
舉
辦
各
種
學
術
藝
術
活

動
，
如
書
法
觀
摩
會
、
手
工
藝
展
示
會
、
家
庭
主
婦
繪
畫

畫
展
、
花
道
、
插
花
藝
術
展
示
等
，
均
可
由
宗
教
在
社
區

內
來
發
起
及
主
辦
，
使
宗
教
活
動
與
社
區
生
活
更
其
融
洽

、
打
成
一
片
。

5
至
於
其
他
活
動
，
如
及
時
舉
辦
義
診
，
或
支
援
什

麼
活
動
之
義
賣
，
如
救
濟
泰
北
之
難
民
，
如
救
濟
天
安
門

受
迫
害
流
亡
海
外
之
青
年
學
生
，
如
救
濟
世
界
各
地
天
災

地
區
等
等
。
以
助
人
為
快
樂
之
本
，
亦
所
以
培
養
仁
愛
之

德
性
。
其
他
如
本
乎
宗
教
愛
心
來
辦
托
兒
所
幼
稚
園
，
寵

物
診
療
所
，
園
藝
指
導
站
，
服
務
大
於
營
利
，
亦
足
成
社

區
之
融
洽
相
處

一
團
和
氣
。

如
此
自
然
相
對
減
少
社
區
中
青
少
年
之
犯
罪
率
，
也

可
減
少
社
區
中
彼
此
因
細
故
而
生
之
猜
忌
摩
擦
，
減
少
不

必
要
之
誤
會
。
並
提
高
社
區
公
共
道
德
。
增
進
社
區
中
彼

此
之
情
愿
團
結
，
成
了
社
區
發
展
祥
和
安
定
，
積
極
肯
定

之
基
礎
與
力
量
。四

、
結
論

上
述
佛
、
道
、
回
、
耶
四
大
宗
教
，
作
為
顯
例
。
當

然
宗
教
鬥
探
甚
多
，
並
不
是
只
此
四
者
。
曹
如
天
主
教
，

位
於
猶
太
教
與
基
督
教
之
間
﹒
，
印
度
教
位
於
佛
教
與
回
教

之
間
，
一
貫
道
又
位
於
佛
教
與
道
教
之
間
。
此
外
尚
有
天

理
教
，
大
向
教
，
軒
轅
教
。
同
為
佛
教
有
顯
密
之
別

，

共

有
八
大
宗
源
之
分
。
如
律
宗
，
淨
土
宗

，

三
論
宗
，
唯
識

宗
，
禪
宗
，
天
台
宗
，
華
嚴
宗
，
密
宗
等
等
。
同
是
基
督

教
有
基
督
神
學
源
與
新
神
學
派
，
又
有
現
代
神
學
深
(
註

.• 

即
人
文
主
義
不
信
派
)
，
解
放
神
學
派
(
注

•. 

即
馬
列

主
義
不
信
深
)
黑
色
神
學
派
，
神
死
神
學
派
之
分
，
共
有

三
多
多
不
同
支
流
。
道
教
之
中
自
來
則
有
符
錄
派
，
丹
鼎

派
，
煉
氣
祿
，
玄
理
派
，
瑜
珈
沫
，
採
補
味
，
奇
鬥
遁
甲

派
，
陰
陽
派
，
服
餌
派
，
等
等
。
同
源
同
宗
則
自
炫
自
誇

'
異
派
異
宗
則
互
輕
互
貶
，
也
是
常
情
。
不
過
在
社
區
發

展
中
，
我
們
必
讀
審
視
分
辨
，
鄭
重
謹
慎
。
當
贊
助
正
常

的
正
當
的
宗
教
，
而
抵
制
不
正
常
不
正
當
的
宗
教
。
使
宗

教
活
動
成
為
社
區
之
益
，
社
區
之
一
帽
，
而
不
是
社
區
之
癌

，
社
區
之
害
。
譬
如
妄
言
替
人
換
命
改
運
，
不
循
勤
儉
努

力
奮
發
途
徑
，
利
用
心
理
弱
點
從
中
只
圖
僥
倖
騙
色
騙
財

的
神
棍
;
譬
如
妖
言
惑
眾
，
威
脅
恐
嚇
，
給
人
心
理
陰
影

壓
力
，
來
推
銷
趕
鬼
驅
邪
的
巫
師
;
譬
如
阻
撓
病
家
送
醫

，
耽
誤
急
救
而
強
迫
病
人
吞
香
灰
服
符
水
的
江
湖
術
士
;

譬
如
散
播
仇
恨
，
激
動
血
氣
，
挑
撥
分
化
，
擴
大
矛
盾
，

您
意
對
立
，
引
發
暴
力
門
爭
的
政
治
陰
謀
集
團
的
爪
牙
與

工
具
!
縱
然
外
披
著
宗
教
的
羊
皮
，
也
掩
飾
不
了
它
那
特

有
的
腐
爛
政
治
垃
圾
的
臭
氣
。
均
不
容
許
這
些
直
浮
敗
類

潛
滋
蔓
延
在
社
區
之
內
!

因
為
，
他
們
都
不
會
為
社
區
帶
來
安
詳
和
諧
、
相
愛

團
結
、
正
大
光
明
、
向
著
向
上
的
積
極
奮
發
的
影
響
;
反

而
為
社
區
帶
來
迷
信
，
恐
怖
、
黑
一
暗
、
愚
昧
、
分
裂
、
荒

唐
鬥
爭
、
淫
亂
、
殘
暴
與
危
害
!
所
以
不
容
姑
息
養
奸
，

坐
大
為
患
!
當
及
時
透
過
社
區
社
民
大
會
，
通
告
全
社
區

社
民
一
致
小
心
防
範
，
共
同
抵
制
，
絕
不
上
當
。
一
面
也

要
通
知
社
區
附
近
警
察
治
安
單
位
，
控
早
注
意
，
及
時
依

法
加
予
取
締
。
以
維
公
共
秩
序
，
保
障
社
民
安
全
與

一
幅

而止

。
總
之
，
自
有
人
類
以
來
，
宗
教
信
仰
即
是
人
類
文
化

重
要
的
一
璟
'
值
得
尊
重
與
珍
惜
;
而
宗
教
自
由
也
有
全

世
界
民
主
國
家
，
所
一
致
明
訂
憲
法
子
以
保
障
，
不
容
非

法
干
預
排
斥
。
而
宗
教
之
價
值
與
功
用
，
更
是
值
得
正
面

肯
定
，
為
社
區
之
建
立
發
展
，
所
不
可
缺
。
可
是
假
冒
宗

教
，
假
借
宗
教
唯
利
是
圖
，
自
欺
欺
人
，
散
播
迷
信
，
從

中
騙
色
詐
財
的
不
是
宗
教
的
宗
教
!
或
是
利
用
宗
教
偽
裝

宗
教
，
滲
透
在
宗
教
中
的
政
治
陰
謀
集
團
，
來
破
壞
國
家

，
危
害
社
會
，
禍
殃
人
民
的
不
是
宗
教
的
宗
教
，
那
是
值

得
我
們
共
同
警
覺
防
範
'
徹
底
分
辨
揭
發
，
齊
心
協
力
一

致
抵
制
。
使
正
當
的
宗
教
活
動
，
正
常
的
宗
教
教
義
，
在

社
區
中
開
花
結
果
，
成
為
社
區
發
展
中
，
精
神
建
設
、
心

理
平
衡
、
身
心
健
康
、
共
同
蒙
福
受
益
的
莫
大
樽
助
。

(
本
文
作
者
為
中
央
警
官
學
校
兵
役
行
政
系
系
主
任
，
兼

華
北
、
東
方
國
際
各
神
學
院
碩
士
研
究
班
特
約
講
座
。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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